附件三：
综合评分法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说明
	分值

	1
	价格分
（30分）
	1、有效响应报价：
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为有效投标报价。有效投标报价参与评标基准值及报价部分得分的计算。
2、投标报价（30分）：
取所有有效投标总价的最低价为评标基准值。
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的价格分为30分，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30。
	30

	2
	维保服务要求
（40分）
	1、对招标文件中所有维保服务要求全部满足的得满分。
2、标注“★”号的维保服务要求为核心要求，有一条不满足的，此项得0分。
3、普通要求每有一项不响应的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注：以维保服务要求清单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作为评审依据。
	40

	3
	业绩部分
（10分）
	1、提供自2020年1月1日以来三级医院的血透机维修维保业绩合同，每项业绩得5分，满分10分。
	10

	4
	售后服务能力、措施（15分）
	根据售后的响应时间、故障修复时间、巡检次数及巡检时间段售后服务的保障措施、保障能力等方面，评审时按各投标响应横向分析比较、评议、综合打分。（优秀得15-10分；良好得9-5分；一般得4-1分；其余不得分）
	15

	5
	优惠条件
（5分）
	依据投标人承诺的投标优惠条件对招标人的有利情况进行综合比较，主要考虑优惠条件的实用性及实际价值。（优惠条件较好的得5-3分，一般的得2-1分，没有不得分）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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